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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egion Consortium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29）

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茲提述Legion Consortium Limited（「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

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二

日有關股份發售項下的配發結果公告（「配發結果公告」）、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日有關所得款項用途預期時間表的最新情況的公告及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九月

二十七日刊發的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二零二二年中期

報告」）。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及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各自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更改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三日以股份發售（「股份發售」）方式於聯交所主板上

市（「上市」），據此，本公司以每股發售股份 0.4港元發行 312,500,000股新股份。經

扣除股份發行開支及與股份發售有關的專業費用後，所得款項淨額為約 41.5百萬港

元（「所得款項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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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約 9.9百萬港元，以及未動用的所得款

項淨額為約 37.5百萬港元（「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董事會已審議本集團的現有

需求及現行市況，議決更改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用途。以下載列截至本公告日期

所得款項淨額的動用情況及建議更改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配發結果
公告中披露的

原有分配

於
本公告日期

已動用的所得
款項淨額

於
本公告日期

未動用的所得
款項淨額

未動用的
所得款項
淨額的

經修訂分配

動用未動用的
所得款項

淨額的預期
時間表

百萬港元
（約）

百萬港元
（約）

百萬港元
（約）

百萬港元
（約）

策略性收購 17.7 — 17.7 17.7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

擴充有關貨運服務分部的車隊 16.5 (7.7) 8.8 8.8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

增加及鞏固我們的貨運
 代理服務分部

2.5 (2.0) 0.5 0.5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

購買會計及操作系統 4.6 — 4.6 — —

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司用途 0.2 (0.2) — — —

購買托盤式貨架系統 — — — 4.6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
    

總計 41.5 (9.9) 31.6 31.6

    

更改上市所得款項用途的理由

本公司持續監測和評估所得款項淨額用途以提高其效率。為優化未動用的所得款項

淨額用途，董事會議決重新分配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合共約 4.6百萬港元用於購

買托盤式貨架系統而非購買會計及操作系統，以使本公司能夠更好地應付其現時的

營運需要，並保障本集團的財務狀況不受未來經濟不確定性的影響。

本集團原計劃購買會計及操作系統以整合本集團目前運營的多個獨立系統，而新系

統中可使用多個新組件。然而，並無識別且認為可合理應付本集團現時需求的合適

系統。過去數月，先前為應對COVID-19爆發而實施的各項舉措已進一步解除。於

重新開放邊境及取消新加坡政府實施的限制措施階段，董事會認為，配備有效的托



– 3 –

盤式貨架系統將 (i)加強庫存的存取性及精簡度；(ii)確保運輸安全順利；(iii)尤其通

過利用「先進先出」儲存安排，提供精準吊機定位；及 (iv)提高本集團的生產能力。

考慮到上述因素，董事會認為，更改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將使本集團能夠有

效實施業務策略，以應對迅速發展的市場及不斷變化的趨勢，並提高其競爭力。

於更改上述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後，視乎本集團的未來擴張及發展，本集團

將透過其營運所得內部資源，不時逐步升級其基礎設施及系統。董事會確認，本公

司將透過其營運所得內部資源支付上述購買托盤式貨架系統的剩餘款項。

董事會認為更改上述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屬公平及合理，乃由於此舉將讓本

集團更有效調配其財務資源，以提高本集團的盈利能力，因此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

的整體利益。董事會確認，招股章程所載的本集團業務性質並無變動且認為建議更

改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將不會對本集團的經營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倘以上所載時間框架下的動用情況有任何重大發展，或倘需要對未動用的所得款項

淨額用途進行任何進一步的調整，本公司將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Legion Consortium Limited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黃春興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黃春興先生及黃康福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即何永深先生、楊德泉先生及趙家凱先生。


